
 

 
 

附件 2 

战略投资者符合资格条件的承诺函 

致：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单位拟参与贵方开展的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集团”）招募战略投

资者的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我单位承诺，我单位符合贵方发布的战略投资者

招募公告规定的战略投资者应具备的下述各项资格条件： 

（一）我单位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社

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我单位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对相关行业投资者的资格要求和条件。 

（三）我单位具备整体承接紫光集团或紫光集团核心产业的规模和资金实力，具

备确定性的投资资金来源，且保证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我单位的财务指标满足最近一

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不低于 500亿元或者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不低于 200 亿元的要求。 

（四）我单位具备芯片产业和云网产业的管理、运营或并购整合经验，具备管理

和运营紫光集团核心产业的能力，能够支持和促使紫光集团下属核心实体企业做大做

强。 

（五）我单位如组建联合体并作为牵头人参与本项目的，我单位保证其他联合体

成员均符合上述第（一）项、第（二）项条件。 

 

承诺人：               （公章）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